
证券代码：002976 证券简称：瑞玛精密 公告编号：2026-001

苏州瑞玛精密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苏州瑞玛精密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

议于 2026年 1月 22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表决结合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已于
2026年1月17日以电子邮件、专人送达或电话通知等方式发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陈晓
敏先生召集和主持，应到董事5人，实到董事5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本
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苏州瑞玛精密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的规定，决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审议，以投票表决方式通过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关于全资子公司收购控股孙公司少数股东权益的议案》；
本议案已经战略委员会审议通过。
为进一步增强对控股孙公司广州市信征汽车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征科技”）的

管控力度，提升其经营决策效率，以便更好地开拓市场、获取订单以及服务客户，同意全资
子公司广州市信征汽车零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征零件”）以自有资金500万元收购广
州信臻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信臻合伙”）持有的信征科技25%股权（以
下简称“本次交易”）。近日，信征零件与信臻合伙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本次交易完成
后，信征科技成为公司全资孙公司。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全资子公司收
购控股孙公司少数股东权益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02）

表决结果：5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2、审议通过《关于选举代表公司执行公司事务的董事的议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章程指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结合公司

实际情况，同意选举陈晓敏先生为代表公司执行公司事务的董事，并担任公司法定代表
人，任期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本次选举前后，公司
法定代表人未发生变更。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选举代表公司执行

公司事务的董事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03）。

表决结果：5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备查文件

1、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苏州瑞玛精密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1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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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瑞玛精密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收购控股孙公司

少数股东权益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2026年1月22日，苏州瑞玛精密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召开第三届

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收购控股孙公司少数股东权益的议
案》，为进一步增强对控股孙公司广州市信征汽车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征科技”或

“标的公司”）的管控力度，提升其经营决策效率，以便更好地开拓市场、获取订单以及服务
客户，同意全资子公司广州市信征汽车零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征零件”）以自有资金
500万元收购广州信臻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信臻合伙”）持有的信征
科技 25%股权（以下简称“本次交易”）。近日，信征零件与信臻合伙签订了《股权转让协
议》。本次交易完成后，信征科技成为公司全资孙公司，本次交易尚需完成相应变更登记
备案手续。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及《董事会议事规则》等有关规定，
本次交易事项在董事会审批权限内，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二、交易双方基本情况
1、信征零件基本情况
（1）名称：广州市信征汽车零件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16726819680T；
（3）注册地址：广州市黄埔区新业路46号自编22栋101、201房、自编3栋201房；
（4）注册资本：1,296.295万人民币；
（5）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6）法定代表人：陈晓敏；
（7）经营范围：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机械设备租赁;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

咨询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货物进出口；餐饮服务。
2、信臻合伙基本情况
（1）名称：广州信臻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MA9Y8P7359；
（3）注册地址：广州市番禺区大龙街新桥村新兴路2号之23号1栋201；
（4）注册资本：250万人民币；
（5）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6）执行事务合伙人：吴钊容；
（7）经营范围：企业管理；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企业管理咨询。

三、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广州市信征汽车科技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MA5D6THB85；
3、注册地址：广州市番禺区大龙街新桥村新兴路2号之23号1栋102；
4、注册资本：1,000万人民币；

5、成立时间：2020年4月8日；

6、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7、法定代表人：李明；
8、经营范围：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信息技术咨询服务；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

信息咨询服务）；机械设备租赁；货物进出口；
9、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信臻合伙持有的信征科技25%股权。前述股权不存在质押、抵

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涉及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也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10、本次交易前后，标的公司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广州市信征汽车零件有限公司

广州信臻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本次交易前

持股比例（%）

75.00
25.00

本次交易后

持股比例（%）

100.00
-

11、标的公司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项目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净利润

2024年12月31日

8,806.47
6,232.89
2,573.58

2024年度

14,479.14
1,094.60
1,007.67

2025年9月30日

7,645.84
4,087.69
3,558.15

2025年1-9月

14,472.07
1,059.42
984.57

注：2024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
四、交易定价依据
本次交易定价考虑的因素包括标的公司现有业务规模、生产经营资质、客户与项目订

单积累，以及未来业务发展及盈利空间，公司在确定本次交易价格的过程中既考虑了以上

因素单独的价值，也考虑了这些因素的整体价值。基于对上述价值未来的合理预期，公司

与信臻合伙在市场化原则下最终协商确定了本次交易定价。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协议签署方

甲方：广州市信征汽车零件有限公司

乙方：广州信臻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丙方：吴钊容、叶小君、杨松清、易清富、汤清田

（二）转让价格

双方协商确定标的资产即信臻合伙所持有的信征科技25%股权的交易对价为500万

元。

（三）协议的生效条件

协议自各方签字和盖章并经公司的总经理办公会或董事会（根据实际情况而定）审议

通过之日起生效。本协议生效后，除本协议另有明确约定，各方不得擅自变更、终止本协

议，如确需变更、终止本协议的，应经各方协商达成一致并签署书面协议。

六、本次交易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旨在进一步增强对信征科技的管控力度，提升其决策效率，以便更好地开拓

市场、获取订单以及服务客户，符合公司长期发展战略。本次交易完成后，信征科技成为

公司全资孙公司，公司将结合信征科技的业务发展情况，进一步加大对其的投资及整体经

营控制，提升其经营决策效率，加强其与公司的业务深度协同效应，巩固其行业发展地位，

改善其盈利能力。

本次交易前，信征科技已为公司控股孙公司；本次交易不会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发

生变更，对公司现有资产不构成重大影响，对本期和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构成重大

影响；本次收购资金来源于公司自有资金，经公司财务部门综合评估，本次收购价款的支

付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活动产生较大影响；本次交易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和公司的发

展战略，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将积极关注后续股权交割等事项的进展情况，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及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所有公开披露的信息均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和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上发布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

险。

七、备查文件
1、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
2、第三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会议决议；
3、信征零件与信臻合伙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

4、交易情况概述表。
特此公告。

苏州瑞玛精密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1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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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瑞玛精密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代表公司执行公司事务的董事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25年1月22日，苏州瑞玛精密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召开第三

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选举代表公司执行公司事务的董事的议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章程指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结合公司

实际情况，同意选举陈晓敏先生为代表公司执行公司事务的董事，并担任公司法定代表

人，任期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本次选举前后，公司

法定代表人未发生变更。

陈晓敏先生简历详见附件。

特此公告。

苏州瑞玛精密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1月23日
附件：

陈晓敏：男，1973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学历。2003年 9月创办

苏州工业园区新凯精密五金有限公司并担任其执行董事、董事长等职务；2012年3月创办

苏州瑞玛金属成型有限公司，担任执行董事、总经理。现任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兼任苏州

新凯紧固系统有限公司执行董事、苏州瑞瓷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苏州全信通讯科

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Cheersson Investment Co., Ltd.（BVI瑞玛，公司全资子公

司）、Cheersson Queretaro Precision Metal Forming S. DE R.L.DE C.V.（墨西哥瑞玛，BVI
瑞玛控股子公司）、瑞玛（香港）科技有限公司、瑞玛科技（新加坡）有限公司和瑞玛科技（墨

西哥）有限公司董事，苏州汉铭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执行公司事务的董事，苏州众全信投资

企业（有限合伙）和苏州瑞瓷技术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执行事务合伙人，苏州新

凯工米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广州市信征汽车零件有限公司董事长，广州市信征汽车舒

适系统有限公司董事，信征科技（永州）有限公司董事长，广州市信征汽车科技有限公司董

事长，上海瑞全信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为陈晓敏、翁荣荣夫妇，截至本公告日，陈晓敏先生持有

公司股票67,998,09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45.42%）；苏州众全信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持有公司股票2,979,8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1.99%），陈晓敏先生持有苏州众

全信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47.26%股份。除前述情况外，陈晓敏先生不与持有公司5%
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存在其他关联关系。陈晓敏先生不属于“失信

被执行人”；不存在不得提名为代表公司执行公司事务的董事的情形；最近五年不存在受

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况；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要求担任代表公司执行公司事务的董事的任职条件。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深圳市豪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1月6日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及《证券时报》刊登了《深圳市豪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6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6-007）；

2、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3、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会决议；

4、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

回购股份》的有关规定，上市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不享有股东会表决权。截至本次

股东会股权登记日，公司总股本为 99,943,067股，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数量为 819,556
股，剔除回购专用账户中股份后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99,123,511股。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二）会议方式：采用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三）会议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1月22日（星期四）14: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6年1月22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1月22日9:15-9:
25，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
年1月22日9:15-15:00的任意时间。

（四）现场会议地点：深圳市龙岗区平湖街道新厦大道68号第7栋4楼会议室（二）

（五）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251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26,987,
79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2264%（截至本次股东会股权登记日，公司总股本为

99,943,067股，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数量为819,556股，剔除回购专用账户中股份后本次

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99,123,511股，下同），其中：

1、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0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为25,839,680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0682%。

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241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为1,148,113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583%。

3、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

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共246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为6,
772,89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8328%。

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由董事长潘党育先生主持，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及其他高级管

理人员、见证律师以现场及通讯方式列席了会议。本次股东会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

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与会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经过认真审议，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方式进行

表决，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符合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条件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26,115,23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6.7668%；反对 869,9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2235%；弃权2,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会议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6%。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5,900,33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87.1169%；反对869,95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12.8447%；弃权2,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84%。

表决结果：本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股东审议通过。

2、逐项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6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方案的议案》。

公司2026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方案子议案逐项表决结果如下：

2.01 审议通过《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表决情况：同意26,088,63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6.6683%；反对 895,4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3180%；弃权3,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会议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5,873,73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86.7242%；反对895,45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13.2212%；弃权3,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46%。

表决结果：本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股东审议通过。

2.02 审议通过《发行方式及发行时间》。

表决情况：同意26,116,33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6.7709%；反对 867,4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2143%；弃权4,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会议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5,901,43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87.1332%；反对867,45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12.8078%；弃权4,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91%。

表决结果：本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股东审议通过。

2.03 审议通过《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表决情况：同意26,097,63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6.7016%；反对 867,0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2128%；弃权23,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会议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56%。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5,882,73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86.8571%；反对867,05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12.8019%；弃权23,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

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411%。

表决结果：本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股东审议通过。

2.04 审议通过《定价基准日、发行价格和定价原则》。

表决情况：同意26,097,33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6.7005%；反对 867,4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2143%；弃权23,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会议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5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5,882,43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86.8526%；反对867,45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12.8078%；弃权23,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

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396%。

表决结果：本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股东审议通过。

2.05 审议通过《发行数量》。

表决情况：同意26,069,33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6.5968%；反对 894,9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3162%；弃权23,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会议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7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5,854,43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86.4392%；反对894,95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13.2138%；弃权23,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

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470%。

表决结果：本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股东审议通过。

2.06 审议通过《限售期安排》。

表决情况：同意26,097,33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6.7005%；反对 866,9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2124%；弃权23,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会议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7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5,882,43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86.8526%；反对866,95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12.8004%；弃权23,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

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470%。

表决结果：本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股东审议通过。

2.07 审议通过《募集资金金额及用途》。

表决情况：同意26,097,83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6.7024%；反对 866,0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2091%；弃权23,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会议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86%。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5,882,93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86.8600%；反对866,05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12.7871%；弃权23,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

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529%。

表决结果：本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股东审议通过。

2.08 审议通过《本次发行前公司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安排》。

表决情况：同意26,110,63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6.7498%；反对 851,9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1568%；弃权25,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会议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3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5,895,73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87.0490%；反对851,95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12.5789%；弃权25,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

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721%。

表决结果：本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股东审议通过。

2.09 审议通过《上市地点》。

表决情况：同意26,112,33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6.7561%；反对 851,9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1568%；弃权23,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会议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7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5,897,43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87.0741%；反对851,95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12.5789%；弃权23,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

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470%。

表决结果：本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股东审议通过。

2.10 审议通过《发行决议有效期》。

表决情况：同意26,096,5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6.6975%；反对 862,3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1954%；弃权28,91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6,31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会议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7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5,881,61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86.8406%；反对862,35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12.7325%；弃权28,91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6,31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

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270%。

表决结果：本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股东审议通过。

3、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6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预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26,069,33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6.5968%；反对 894,9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3162%；弃权23,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会议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7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5,854,43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86.4392%；反对894,95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13.2138%；弃权23,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

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470%。

表决结果：本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股东审议通过。

4、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6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方案论证分析报告的议

案》。

表决情况：同意26,097,33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6.7005%；反对 866,9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2124%；弃权23,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会议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7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5,882,43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86.8526%；反对866,95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12.8004%；弃权23,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

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470%。

表决结果：本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股东审议通过。

5、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6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

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26,097,33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6.7005%；反对 866,9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2124%；弃权23,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会议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7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5,882,43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86.8526%；反对866,95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12.8004%；弃权23,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

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470%。

表决结果：本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股东审议通过。

6、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26,097,83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6.7024%；反对 866,4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2105%；弃权23,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会议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7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5,882,93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86.8600%；反对866,45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12.7930%；弃权23,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

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470%。

表决结果：本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股东审议通过。

7、审议通过《关于2026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及填补措施和相

关主体承诺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26,100,13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6.7109%；反对 864,1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2020%；弃权23,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会议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7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5,885,23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86.8940%；反对864,15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12.7590%；弃权23,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

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470%。

表决结果：本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股东审议通过。

8、审议通过《关于制定〈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2026-2028年）〉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26,123,73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6.7983%；反对 841,0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1164%；弃权23,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会议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5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5,908,83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87.2424%；反对841,05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12.4180%；弃权23,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

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396%。

表决结果：本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股东审议通过。

9、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办理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

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26,097,33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6.7005%；反对 866,9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2124%；弃权23,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会议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7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5,882,43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86.8526%；反对866,95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12.8004%；弃权23,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

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470%。

表决结果：本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股东审议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会经北京国枫（深圳）律师事务所颜一然律师、史兴浩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

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

件、《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

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深圳市豪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北京国枫（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豪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豪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1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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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云南恩捷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12月30日召开

第五届董事会第五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6年度合并报表范围内担保

额度的议案》，详见公司于2025年12月31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刊登的《关于公司

2026年度合并报表范围内担保额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217号）。公司于2026年

1月16日召开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上述事项。

二、担保进展情况

近日，公司向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惠南支行（以下简称“江苏银行上海惠南

支行”）出具《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书》（编号：BZ156826000009），对下属子公司上海恩

尔捷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恩尔捷”）向江苏银行上海惠南支行申请的额度为人

民币1,000.00万元的综合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公司与兴业金融租赁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兴业金融租赁”）签订《保证合同》

（合同编号：CIBFL-2025-541-HZ-BZ），对下属子公司江西恩捷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江西恩捷”）和江西省通瑞新能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西通瑞”）

向兴业金融租赁申请的额度为人民币25,000.00万元的融资租赁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

保。

三、担保合同的主要内容

单位：如无特殊说明，为人民币万元

被担保人

上海

恩尔捷

担保权人

江苏银行上

海惠南支行

主债权额度

1,000.00

担保额度

1,000.00

担保合同内容

1、担保人：公司。

2、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3、担保范围：包括但不限于：债权人与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的债权

本金及按主合同约定计收的全部利息（包括罚息和复利）、以及债务人应

当支付的手续费、违约金、赔偿金、税金和债权人为实现债权和担保权利

而发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财产保全费、执行费、评估

费、拍卖费、律师费、差旅费、公证费、公告费、送达费、鉴定费等）。因汇

率变化而实际超出最高债权额的部分，保证人自愿承担保证责任。

4、担保期间：自本保证书生效之日起至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包

括展期、延期）届满之日后满三年之日止。若主合同项下债务分期履行，

则每期债务保证期间均为自本保证书生效之日起至主合同项下最后一

期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满三年之日止。若主合同项下债务被宣布

提前到期的，保证期间至债务被宣布提前到期之日后满三年之日止。在

保证期间内，债权人有权就主债权的全部或部分、多笔或单笔，一并或分

别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

江西恩捷、江

西通瑞

兴业金融租

赁
25,000.00 25,000.00

1、担保人：公司。

2、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3、担保范围：包括但不限于①主合同项下债权人对承租人享有的全

部债权（无论该债权是否基于融资租赁关系产生），包括但不限于承租人

按照主合同应向债权人支付的全部租金租前息、特别租金、租赁风险金、

留购价款、迟延违约金、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提前还款违约金、占用费、

使用费、资金使用费以及其他应付款项，如遇主合同项下约定的利率发

生变化，应以变化之后相应调整的债权金额为准；②承租人在主合同项

下任何其他义务的履行；③债权人为维护及实现主债权和担保权利而支

付的各项成本和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执行费、公证费、送

达费、公告费、差旅费、担保费、保全费、保险费、主合同项下租赁物取回

时的保管、维修、运输、拍卖、评估、鉴定、处置等费用及第三方收取的依

法应由承租人承担的费用等）。

4、担保期间：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至主合同项下承租人全部债务履

行期限届满之日起满三年时止。如主债权为分期履行，则保证期间为自

本合同生效之日起至最后一期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满三年时止。

承租人在主合同项下的债务履行期限如有变更，则保证期间为自本合同

生效之日起至变更后的全部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满三年时止。

四、公司累计对外担保及逾期担保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子公司间经审批担保总额为人民币6,000,000.00万元，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245.19%；公司及子公司之间实

际签署有效的担保总额为人民币3,465,203.61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净资产的141.60%。

除此之外，公司不存在其他对外担保事项，不存在逾期对外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

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形。

五、备查文件

1、公司向江苏银行上海惠南支行出具的《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书》；

2、公司与兴业金融租赁签订的《保证合同》。

特此公告。

云南恩捷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二六年一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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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恩捷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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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大股东持有的基本情况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上海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创投”）持有中微半导

体设备（上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微公司”或“公司”）股份 93,483,533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14.93%。

●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公司于2025年12月1日披露了《大股东大宗交易减持股份计划公告》，上海创投计划

自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在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减持前提下，通过大

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票不超过总股本的1%，即6,261,453股。

近日，公司收到上海创投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情况的告知函》，上海创投通过大宗交

易已累计减持中微公司股份6,261,453股,减持股份数量已达到中微公司股份总数的1%，
本次减持计划已实施完毕。

● 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权益变动方向

权益变动前合计比例

权益变动后合计比例

本次变动是否违反已作出的承诺、意向、计划

是否触发强制要约收购义务

比例增加□ 比例减少√
14.93%
13.93%
是□ 否√
是□ 否√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上海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否
其他：/

93,483,533股

14.93%
IPO前取得：93,483,533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大股东因以下事项披露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减持计划实施完毕

股东名称

减持计划首次披露日期

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价格区间

减持总金额

减持完成情况

减持比例

原计划减持比例

当前持股数量

上海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2025年12月1日

6,261,453股

2026年1月6日～2026年1月21日

大宗交易减持，6,261,453股

304.76～346.97元/股
2,062,701,493.86元

已完成

1%
不超过：1%
87,222,080股

当前持股比例 13.93%
（二）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否
（三）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 □未实施√已实施
（四）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未达到√已达到
（五）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是√否
三、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基本信息
1.身份类别

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身份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其他5%以上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合并口径第一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仅适用于无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2.信息披露义务人信息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上海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投资者身份

□ 控股股东/实控人□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 91310000631558334A□ 不适用

3.一致行动人信息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的基本情况
2026年 1月 6日至 2026年 1月 21日，上海创业投资有限公司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

公司股份6,261,45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由14.93%减少至13.93%，权益变动触及1%刻
度，具体情况如下：

投资者名称

发生直接持股变动的主体：

上海创业投资
有限公司

合计

变 动 前 股 数
（股）

93,483,533

93,483,533

变 动 前 比 例
（%）

14.93

14.93

变 动 后 股 数
（股）

87,222,080

87,222,080

变动后比例
（%）

13.93

13.93

权益变动方式

集中竞价 □
大宗交易 √
其 他 ：____（请
注明）

--

权益变动的
时间区间

2026/1/6-2026/1/21

--

资金来源（仅
增持填写）

/

--
注：上表数据如有差异，系按照四舍五入保留两位小数所致。
（三）其他说明
1、本次权益变动为5%以上股东上海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履行此前披露的减持股份计

划，不触及要约收购。
2、公司无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无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状态发生变化，不会影响公司的治理结构和持续经营。
3、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有关规定，本

次权益变动不涉及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
4、本次减持事项与股东此前已披露的计划、承诺一致。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减持

计划已实施完毕。
特此公告。

中微半导体设备（上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1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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